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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北京市城乡建设基本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城市管理政策和城市总体规划提供依据，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部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房屋、土地、道路、桥梁、规划、交通运输和管理等情况。

（二）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统计范围为北京市辖区内的全部房屋（危房、廉租房、保障性住房）、道路、桥梁、公路、耕

地、运输、土地（签约土地、交易土地、供应土地）等。

（三）数据来源

本报表制度数据来源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各报表具体报送单位详见“三、报表目录”。

（四）具体要求

１．根据北京市关于加强部门统计工作，整合统计数据资源的意见，各部门应加强和规范统计基础工

作，按照本报表制度规定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计算方法报送统计数据，做到数出有据。

各部门可采取以下方式收集提供统计数据：（１）根据本部门的行政记录整理并上报；（２）根据本部门

日常执行的自身业务统计报表整理并上报；（３）通过业务管理系统收集数据，审核整理后上报。

２．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会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部门要严格遵守报表

制度规定的时间报送统计数据，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３．报表内容要填写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

等。

４．执行本报表制度的各部门，通过电子邮件报送统计数据并报送加盖公章的纸介质报表，同时，须按

规定留存填报内容和填报依据。手工填写的报表一律使用钢笔或签字笔，保证字迹清晰；正式上报统计

机构的报表一律使用原件，不得复写、复印。

５．各部门有义务完成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数据管理中心

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３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系电话：８３５４７１０８　８３５４７１００

电子邮箱：ｌｉｎｙｕｅ＠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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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修订意见，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本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一）年报

１．调整报表

（１）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增加《土地供应情况》（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５表）。

（２）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全社会公路分货类运输量》（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６表）表名调整为《营业性道路

货物运输分货类运输量》（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６表）。

（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道路客货运基本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４表）统计范围调整为“北京市辖区

内从事旅游客运、省际客运、货物运输的运营企业”；《营业性汽车运输效率和燃料消耗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

－１０５）统计范围调整为“北京市辖区内从事郊区道路客运、旅游客运、省际客运、货物运输的运营企业”；

《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分货类运输量》（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６表）统计范围调整为“北京市辖区内营业性货运

运营企业”；《旅游客运车辆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７表）统计范围调整为“北京市辖区内全部旅游运营企

业”。

（４）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统一调整为“北京市交

通委员会”。

（５）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道路客货运基本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４表）、《营业性汽车运输效率和燃

料消耗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５表）和《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分货类运输量》（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６表）３张

报表的报送时间调整为“次年３月１日前”。

２．调整指标

（１）《城市综合数据快报表》（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１表）中取消“土地供应总量”及其中项“基础设施”、

“产业项目”、“住宅”４个指标。

（２）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状况》（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２表）中 “合计”调整为“土地调查面积”，

分组项中取消“农用地”、“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小计”、“未利用土地”，“牧草地”、“居民

点及工矿用地”、“水利设施用地”，调整为“草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城市道路桥梁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１表）中“城市道路”调整为“城市道路

里程”。

（４）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道路客货运基本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４表）中增加“载客汽车”及其中项

“省际长途客运”、“旅游客运”，增加“载货汽车”；“客运线路”调整为“客运线路条数”，“货运量”调整为

“营业性货运量”，“货物周转量”调整为“营业性货物周转量”。

（５）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营业性汽车运输效率和燃料消耗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５）中增加“车辆数

（汽油）”、“车辆数（柴油）”、“汽油车辆载客位（重量）”、“柴油车辆载客位（重量）”、“总行程（汽油）”、

“总行程（柴油）”６个指标。

（６）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共交通及客运出租小轿车客运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８表）中增加“汽油

消耗量”、“柴油消耗量”、“电车用电量”、“轨道交通用电量”、“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５个指标。

—４—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二）定报

１．调整报表

（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证核发情况》（ＢＭ１１－０６７－２０１表）统计范围调整为“北京市辖区

内核发的规划许可证”。

（２）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经营性停车场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２０２表）报送时间调整为“季后１５日前，

第４季度定报代年报，次年３月１日前报送”。

（３）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城八区危房改造情况》（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７表）更名为《城六区危

房改造情况》。

２．调整指标

（１）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建设情况》（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５表）中“本年

新增项目个数”和“本年新增规划建筑面积”分别增加其中项“公共性租赁房”，增加反映公共性租赁房建

设情况的“自年初开始完成投资额”、“施工面积”、“本年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４个指标。

（２）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资格审核及配租配售情况》（ＢＭ１１－０６２－

２０６）中增加分组项“公共性租赁房”。

（３）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廉租住房保障情况》（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８）中“廉租住房累计申请

户数”调整为“廉租住房申请户数”，“廉租住房累计申请通过户数”调整为“廉租住房申请通过户数”，“廉

租住房累计配租户数”调整为“廉租住房配租户数”，“廉租住房累计发放补贴”调整为“廉租住房发放补

贴”。

（４）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证核发情况》（ＢＭ１１－０６７－２０１表）中“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总用地面积”拆分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城镇建筑工程）总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总用地规模”２个指标，并细化分组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总建筑规模”拆分为“工程规

划许可（城镇建筑工程）总建筑规模”和“工程规划许可（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规模”２个指标，并细化

分组项；增加“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建

设规模”、“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

目）建设规模”４个指标；增加“上年同期数”。

（５）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情况》（ＢＭ１１－０６８－２０１表）中增加“住房公积金余额”、

“住房公积金当年归集额”２个指标。

（６）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路运输完成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２０１表）中“９字头客运”调整为“公共电

汽车（９字头公交车）”。

（７）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经营性停车场情况》（ＢＭ１１－０７３－２０２表）中取消“经营性停车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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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页码

（一）年报

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１表
城市综合数据快报

表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土地、拆迁房屋、道

路、公路、桥梁、运

输等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

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北京市交通委员

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
前电子邮件报送并

报送纸介质报表

９

ＢＭ１１－０６２－１０１表 全市房屋概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房屋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日
前电子邮件报送并

报送纸介质报表

１０

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２表 土地利用状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土地

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３表 耕地面积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耕地

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４表 地质灾害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

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５表 土地供应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土地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２０１１年 ２月 １５日
前电子邮件报送并

报送纸介质报表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日
前电子邮件报送并

报送纸介质报表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１表 城市道路桥梁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城市道路、桥梁

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２表 公路基本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公路

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３表 分区县公路基本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公路

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４表 道路客货运基本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从事

旅游客运、省际客

运、货物运输的运

营企业

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５表
营业性汽车运输效率

和燃料消耗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从事

郊区道路客运、旅

游客运、省际客运、

货物运输的运营企

业

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６表
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

分货类运输量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营业

性货运运营企业

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７表 旅游客运车辆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旅游运营企业

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８表
公共交通及客运出租

小轿车客运情况
年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城市公共交通运营

企业和出租车企业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日
前电子邮件报送并

报送纸介质报表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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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页码

（二）定报

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１表
房屋交易情况（按房

屋用途分）
月报

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２表
房屋交易情况（按功

能区分）
月报

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３表
房屋交易情况（按销

售对象分）
月报

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４表
房屋交易情况（按销

售价格分）
月报

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５表
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

建设情况
季报

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６表
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

资格审核及配租配售

情况

季报

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７表 城六区危房改造情况 月报

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８表 廉租住房保障情况 季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交易房屋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保障性住房和限价

房

北京市城六区全部

改造危房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廉租住房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月后 １２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１２月定
报代年报

季后 １２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第 ４季
度定报代年报

月后 １２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１２月定
报代年报

季后 １２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第 ４季
度定报代年报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９

３０

３１

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１表
国有土地使用权签约

情况
月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签约土地

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２表
国有土地供应签订合

同及交易价款情况
月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签约土地

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３表
国有土地市场交易及

价款情况
月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签约土地

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４表
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

情况
月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使用权交易土地

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５表 全市土地供应情况 季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供应土地

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６表 标准宗地价格调查表 季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供应土地

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７表 地价指数汇总表 季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供应土地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月后 １２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１２月定
报代年报

季后 １２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第 ４季
度定报代年报

季末 ２５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

３２

３３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ＢＭ１１－０６７－２０１表
规划许可证核发情

况
季报

北京市辖区内核发

的规划许可证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季后 １２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第 ４季
度定报代年报

４０

ＢＭ１１－０６８－２０１表 住房公积金情况 月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

位和个人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

月后 ２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１２月定
报代年报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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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页码

ＢＭ１１－０７３－２０１表 公路运输完成情况 月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公路运输企业

ＢＭ１１－０７３－２０２表 经营性停车场情况 季报
北京市辖区内全部

经营性停车场

ＢＭ１１－０７３－２０３表 公共交通客运量情况 月报

北京市辖区内公共

电汽车、轨道交通

客运行业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月后５日前电子邮
件报送并报送纸介

质报表，１２月定报
代年报

季后 １５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第 ４季
度定报代年报，次

年３月１日前报送

月后 １０日前电子
邮件报送并报送纸

介质报表

４２

４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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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表式

（一）年报

城市综合数据快报表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１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同比增长（％）

甲 乙 丙 １ ２

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０１

拆除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２

　其中：拆除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３

境内道路、公路总里程 公里 ０４

　其中：公里里程 公里 ０５

　其中：高速路 公里 ０６

　其中：快速路长度 公里 ０７

桥梁总数 座 ０８

　其中：公路立交桥 座 ０９

城市道路立交桥 座 １０

经营性停车场个数 个 １１

经营性停车场车位总数 个 １２

公共交通运营线路 条 １３

　其中：公共电汽车 条 １４

轨道交通 条 １５

公共交通运营线路长度 公里 １６

　其中：公共电汽车 公里 １７

轨道交通 公里 １８

公共交通运营车辆 辆 １９

　其中：公共电汽车 辆 ２０

轨道交通 辆 ２１

公共交通客运量 万人次 ２２

　其中：公共电汽车 万人次 ２３

轨道交通 万人次 ２４

出租小汽车运营车辆 辆 ２５

出租小汽车客运量 万人次 ２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土地、拆迁房屋、道路、公路、桥梁、运输等。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整数。

—９—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全市房屋概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２－１０１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一、房屋状况 — —

年末实有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１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０２

　其中：私有住宅 万平方米 ０３

年末成套住宅套数 套 ０４

年末成套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５

本年房屋减少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６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０７

二、居住状况 — —

居住人口 万人 ０８

居住户数 户 ０９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平方米／人 １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房屋。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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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状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２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计量单位： 公　　顷

项　　目 代码
土地调查

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施

用地

其他

土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合计 ０１

　东城区 ０２

　西城区 ０３

　朝阳区 ０４

　丰台区 ０５

　石景山区 ０６

　海淀区 ０７

　门头沟区 ０８

　房山区 ０９

　通州区 １０

　顺义区 １１

　昌平区 １２

　大兴区 １３

　怀柔区 １４

　平谷区 １５

　密云县 １６

　延庆县 １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土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５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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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３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计量单位： 亩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甲 乙 １

一、年初耕地总资源 ０１

二、年内增加 ０２

　其中：新开荒地 ０３

园地改为耕地 ０４

三、年内减少 ０５

　其中：基建占地 ０６

　其中：国家基建占地 ０７

退耕还林还草占地 ０８

耕地改为园地 ０９

四、年末耕地总资源 １０

常用耕地面积 １１

　其中：水田 １２

水浇地 １３

临时性耕地 １４

　其中：２５度以上陡坡耕地 １５

补充资料：小于２米的沟、渠、路、田埂等设施用地占耕地总资源的比重（１６）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耕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５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除提供全市数据外，按同样表式提供分区县数据。
５．本表指标保留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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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４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发生地质灾害起数 起 ０１

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０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代码为０１的指标保留整数，代码为０２的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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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应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１０５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土地供应总量 公顷 ０１

　其中：基础设施 公顷 ０２

产业项目 公顷 ０３

住宅 公顷 ０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土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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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桥梁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１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境内道路、公路总里程 公里 ０１

一、城市道路里程 公里 ０２

　其中：快速路 公里 ０３

主干路 公里 ０４

次干路 公里 ０５

二、城市道路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６

　其中：铺装步道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７

三、城市道路桥梁 座 ０８

　其中：立交桥 座 ０９

四、过街设施 — —

过街天桥 座 １０

地下通道 处 １１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城市道路、桥梁。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代码为０８－１１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５１—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公路基本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２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新建

甲 乙 丙 １ ２

公路里程 公里 ０１

按行政等级分 — —

国道 公里 ０２

省道 公里 ０３

县道 公里 ０４

乡道 公里 ０５

村道 公里 ０６

专用公路 公里 ０７

按技术等级分 — —

高速公路 公里 ０８

一级公路 公里 ０９

二级公路 公里 １０

三级公路 公里 １１

四级公路 公里 １２

等外公路 公里 １３

按面层类型分 — —

有铺装路面 公里 １４

　沥青混凝土 公里 １５

　水泥混凝土 公里 １６

简易铺装路面 公里 １７

未铺装路面 公里 １８

公路桥梁数量 座 １９

公路桥梁长度 米 ２０

公路隧道数量 处 ２１

公路隧道长度 米 ２２

年末公路线路条数 条 ２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公路。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代码为１９－２３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６１—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分区县公路基本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３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计量单位： 公　　里

项　　目 代码 公路里程
等级公路

一级及以上公路
乡道 村道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合计 ０１

　东城区 ０２

　西城区 ０３

　朝阳区 ０４

　丰台区 ０５

　石景山区 ０６

　海淀区 ０７

　门头沟区 ０８

　房山区 ０９

　通州区 １０

　顺义区 １１

　昌平区 １２

　大兴区 １３

　怀柔区 １４

　平谷区 １５

　密云县 １６

　延庆县 １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公路。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７１—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道路客货运基本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４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一、客运基本情况 — —

客运站场 个 ０１

　其中：综合客运枢纽 个 ０２

长途客运站 个 ０３

客运线路条数 条 ０４

　其中：跨省线路 条 ０５

跨县线路 条 ０６

客运线路长度 公里 ０７

　其中：跨省线路 公里 ０８

跨县线路 公里 ０９

客运量 万人 １０

　其中：省际长途客运 万人 １１

旅游客运 万人 １２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１３

　其中：省际长途客运 万人公里 １４

旅游客运 万人公里 １５

二、货运基本情况 — —

货运站场 个 １６

　其中：一级站 个 １７

二级站 个 １８

三级站 个 １９

营业性货运量 万吨 ２０

营业性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２１

三、营业性运输工具情况 — —

载客汽车 辆 ２２

　其中：省际长途客运 辆 ２３

旅游客运 辆 ２４

载货汽车 辆 ２５

载货汽车 吨位 ２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从事旅游客运、省际客运、货物运输的运营企业。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代码为０１－０６、１６－１９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８１—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营业性汽车运输效率和燃料消耗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５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载货汽车 载客汽车

甲 乙 丙 １ ２

车辆数（汽油） 辆 ０１

车辆数（柴油） 辆 ０２

汽油车辆载客位（重量） 客位（吨位） ０３

柴油车辆载客位（重量） 客位（吨位） ０４

工作率 ％ ０５

里程利用率 ％ ０６

实载率 ％ ０７

换算周转量（汽油） 百吨公里 ０８

换算周转量（柴油） 百吨公里 ０９

总行程（汽油） 百公里 １０

总行程（柴油） 百公里 １１

汽油消耗总量 公升 １２

柴油消耗总量 公升 １３

百车公里耗汽油 公升 １４

百车公里耗柴油 公升 １５

百吨公里耗汽油 公升 １６

百吨公里耗柴油 公升 １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从事郊区道路客运、旅游客运、省际客运、货物运输的运营企业。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５．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１４＝１２／１０　　（２）１５＝１３／１１　　（３）１６＝１２／０８　　（４）１７＝１３／０９

—９１—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分货类运输量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６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项　　目 代码 货运量（万吨） 货物周转量（万吨公里）

甲 乙 １ ２

合计 ０１

煤炭及制品 ０２

石油、天然气及制品 ０３

　其中：原油 ０４

金属矿石 ０５

钢铁 ０６

矿物性建筑材料 ０７

水泥 ０８

木材 ０９

非金属矿石 １０

　其中：磷矿 １１

化学肥料及农药 １２

盐 １３

粮食 １４

机械、设备、电器 １５

化工原料及制品 １６

有色金属 １７

轻工、医药产品 １８

　其中：日用工业品 １９

农林牧渔业产品 ２０

　其中：棉花 ２１

其他 ２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营业性货运运营企业。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０２—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旅游客运车辆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７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项目 代码 户数（户） 车数（辆）
大型 中型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合计 ０１

　东城区 ０２

　西城区 ０３

　朝阳区 ０４

　丰台区 ０５

　石景山区 ０６

　海淀区 ０７

　门头沟区 ０８

　房山区 ０９

　通州区 １０

　顺义区 １１

　昌平区 １２

　大兴区 １３

　怀柔区 １４

　平谷区 １５

　密云县 １６

　延庆县 １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旅游运营企业。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整数。

—１２—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公共交通及客运出租小轿车客运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１０８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公共交通 — —

年末运营车辆 辆 ０１

　公共电汽车 辆 ０２

　轨道交通 辆 ０３

运营线路 — —

　条数 条 ０４

　　公共电汽车 条 ０５

　　轨道交通 条 ０６

　长度 公里 ０７

　　公共电汽车 公里 ０８

　　轨道交通 公里 ０９

客运量 万人次 １０

　公共电汽车 万人次 １１

　轨道交通 万人次 １２

能源消耗 — —

　汽油消耗量 吨 １３

　柴油消耗量 吨 １４

　电车用电量 万千瓦时 １５

　轨道交通用电量 万千瓦时 １６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辆 １７

客运出租小轿车 — —

出租运营车辆 辆 １８

客运量 万人次 １９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城市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和出租车企业。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整数。

—２２—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二）定报

房屋交易情况（按房屋用途分）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１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
码

合
计

同
比
增
长
︵％
︶

按房屋用途分

住
宅

同
比
增
长
︵％
︶

限
价
房

同
比
增
长
︵％
︶

经
济
适
用
房

同
比
增
长
︵％
︶

公
寓
别
墅

同
比
增
长
︵％
︶

办
公
楼

商业、

工业、

仓储

用房

其
他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一、房屋可供销售情况 — —

１．新建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１

　新建商品房批准预售套数 套 ０２ — — — — —

２．新建商品房现房在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３

　新建商品房现房在售套数 套 ０４ — — — — —

３．本期止累计可供销售房屋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５

　本期止累计可供销售房屋套数 套 ０６ — — — — —

二、新建商品房销售情况 — —

１．新建商品房预售情况 — —

　预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７

　预售套数 套 ０８ — — — — —

　预售金额 亿元 ０９

２．新建商品房现售情况 — —

　成交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０

　成交套数 套 １１ — — — — —

　成交金额 亿元 １２

三、存量房交易情况 — —

转移登记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３

转移登记套数 套 １４ — — — — —

转移登记金额 亿元 １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交易房屋。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套数”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３２—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房屋交易情况（按功能区分）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２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代码

期末住宅

可供销售

面积（万

平方米）
期房 现房

同比增长

（％）

期末住宅

可供销售

套数（套） 期房 现房

同比增长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０１

城市功能核心区 ０２

　东城区 ０３

　西城区 ０４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０５

　朝阳区 ０６

　海淀区 ０７

　丰台区 ０８

　石景山 ０９

城市发展新区 １０

　房山区 １１

　通州区 １２

　顺义区 １３

　昌平区 １４

　大兴区 １５

　　其中：亦庄 １６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１７

　门头沟区 １８

　怀柔区 １９

　平谷区 ２０

　密云县 ２１

　延庆县 ２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交易房屋。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套数”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４２—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房屋交易情况（按销售对象分）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３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合计
售给本市居民 售给外地居民

售给外国

机构及个人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新建商品房预售套数 套 ０１

　其中：住宅 套 ０２

新建商品房预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３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０４

新建商品房现售套数 套 ０５

　其中：住宅 套 ０６

新建商品房现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７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０８

存量房转移登记套数 套 ０９

　其中：住宅 套 １０

存量房转移登记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１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１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交易房屋。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套数”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５２—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房屋交易情况（按销售价格分）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４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月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一、分价位住宅批准预售情况 — —

新建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１

　６０００元／平方米以下 万平方米 ０２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平方米 万平方米 ０３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平方米 万平方米 ０４

　２００００元／平方米以上 万平方米 ０５

新建商品住宅批准预售套数 套 ０６

　６０００元／平方米以下 套 ０７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平方米 套 ０８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平方米 套 ０９

　２００００元／平方米以上 套 １０

二、房屋销售价格情况 — —

商品住宅平均价格 元／平方米 １１

　其中：期房 元／平方米 １２

现房 元／平方米 １３

经济适用房平均价格 元／平方米 １４

限价房平均价格 元／平方米 １５

存量住宅平均价格 元／平方米 １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交易房屋。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套数”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６２—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建设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５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季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一、本年新增项目情况 — —

本年新增项目个数 个 ０１
　其中：限价房 个 ０２

经济适用房 个 ０３
廉租房 个 ０４
公共性租赁房 个 ０５

本年新增规划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６
　其中：限价房 万平方米 ０７

经济适用房 万平方米 ０８
廉租房 万平方米 ０９
公共性租赁房 万平方米 １０

二、限价房建设情况（不含配建廉租房） — —

计划总投资 亿元 １１
　自年初开始完成投资额 亿元 １２
　　其中：住宅 亿元 １３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４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１５
　本年新开工房屋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６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１７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８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１９

三、经济适用房建设情况（不含配建廉租房） — —

自年初开始完成投资额 亿元 ２０
　其中：住宅 亿元 ２１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２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２３
本年新开工房屋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４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２５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６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２７

四、廉租房建设情况（包含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中配建的廉租房） — —

自年初开始完成投资额 亿元 ２８
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９
本年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０
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１

五、公共性租赁房建设情况 — —

自年初开始完成投资额 亿元 ３２
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３
本年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４
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７２—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第４季度定报代年报。
４．“经济适用房建设情况”包含集中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商品房和限价房中配建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情况”包
含集中建设的廉租房，以及商品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中配建的廉租房。

５．本表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６．除上报本表外，季后１２日前需另报《经济适用房具体项目建设情况表》、《限价房具体项目建设情况表》、《廉租房
具体项目建设情况表》、《公共性租赁房具体项目建设情况表》４张明细表。

—８２—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资格审核及配租配售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６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季度 计量单位： 户

项　　目 代码
累计申请

户数 当季申请

户数

累计申请

通过户数 当季申请

通过户数

累计配租／
配售户数 当季配租／

配售户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限价房 ０１

经济适用房 ０２

廉租房 ０３

公共性租赁房 ０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保障性住房和限价房。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第４季度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指标保留整数。

—９２—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城六区危房改造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７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 亿元 ０１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２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０３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４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０５

本年新开工房屋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６

拆除房屋总面积 万平方米 ０７

　其中：危房 万平方米 ０８

动迁居民 户 ０９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城六区全部改造危房。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０１指标和０７指标１２月份月报提供城六区分组数据。
５．本表代码为０９的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６．除上报本表外，月后１２日前需另报《城六区危旧房改造完成情况细项表》。

—０３—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廉租住房保障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２－２０８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季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廉租住房申请户数 户 ０１

廉租住房申请通过户数 户 ０２

廉租住房配租户数 户 ０３

　实物配租 户 ０４

　租金补贴 户 ０５

廉租住房发放补贴 万元 ０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廉租住房。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第４季度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代码为０１－０５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５．除上报本表外，月后１２日前需另报《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工作表》。

—１３—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国有土地使用权签约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１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序号
土地出让

合同号

项目

名称

受让方

名称

土地坐

落地址

宗地

面积

（平方米）

土地规

划用途

规划建

筑面积

（平方米）

签约

时间

合同地

价款

（万元）

土地

级别

土地

区位

交易

方式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签约土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土地区位指在几环之间。二环以内为１，二环至三环以内为２，三环至四环以内为３，四环至五环以内为４，五环至
六环以内为５，六环之外为６。

—２３—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国有土地供应签订合同及交易价款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２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项　　目 代码

出让合计
协议出让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新增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成交

价款

（万元）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新增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成交

价款

（万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合计 ０１

　其中：商服用地 ０２

住宅用地 ０３

其中：别墅、高档公寓 ０４

普通商品房 ０５

　其中：限价房 ０６

经济适用房 ０７

其他住房 ０８

续表一

招标出让 拍卖出让 挂牌出让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 新增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成交

价款

（万元）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 新增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成交

价款

（万元）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 新增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成交

价款

（万元）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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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划拨合计 租赁合计 其他供地方式合计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 新增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 新增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租金

（万元）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 新增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

方米）

收入

（万元）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签约土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宗地数”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５．除上报本表外，季后１２日前需另报《经济适用房地块供应情况表》、《两限房地块供应情况表》，表式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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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市场交易及价款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３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项　　目 代码

出让合计
招标出让

宗地数

（宗）

宗地

面积

（公顷）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方米）

成交

价款

（万元）

宗地数

（宗）

宗地

面积

（公顷）

规划建

筑面积

（万平方米）

成交

价款

（万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０１

　其中：商服用地 ０２

住宅用地 ０３

　其中：别墅、高档公寓 ０４

普通商品房 ０５

　其中：限价房 ０６

其他住房 ０７

续表

拍卖出让 挂牌出让

宗地数

（宗）

宗地面积

（公顷）

规划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成交价款

（万元）

宗地数

（宗）

宗地面积

（公顷）

规划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成交价款

（万元）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签约土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宗地数”指标保留整数，其他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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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４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项　　目 代码

转让 出租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

转让金

（万元）

宗地数

（宗）

面积

（公顷）

转让金

（万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合计 ０１

　其中：商服用地 ０２

住宅用地 ０３

　其中：别墅、高档公寓 ０４

普通商品房 ０５

经济适用房 ０６

其他住房 ０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使用权交易土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除“宗地数”指标外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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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土地供应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５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项　　目 代码

全年计划土地

供应面积

（公顷）

自年初累计完成

土地供应面积

（公顷）

自年初累计供地

计划完成情况

（％）

自年初累计完成

土地规划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合计 ０１

　其中：住宅 ０２

　其中：廉租住房及经济适用房类 ０３

限价商品房 ０４

其他商品房 ０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供应土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第４季度定报代年报。
４．配建廉租住房和限价商品房按配建比例折算用地面积；经济适用房中包含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的住房。
５．本表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７３—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标准宗地价格调查表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６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序号 土地位置 土地区域 土地级别 土地用途 使用年限
土地面积

（万平方米）

土地取

得方式

土地取

得日期

样本监测单价

（元／平方米）

上期 本期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１ 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供应土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２５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土地位置指监测土地所在地的行政区划地址。
５．土地区域指监测土地所在区县。
６．土地用途指监测土地现在的用途，详见附录（二）《统计分类目录》中１．《土地用途分类及代码》。
７．土地级别指按照２００２年北京市基准地价级别进行划分，详见附录（二）《统计分类目录》中２．《土地级别分类及代
码》。

８．本表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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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指数汇总表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３－２０７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代码 以上年同期价格为１００的指数 以上季价格为１００的指数

甲 乙 １ ２

全市平均水平 ０１

　一、住宅用地 ０２

　二、工业仓储用地 ０３

　三、商业、旅游、娱乐用地 ０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供应土地。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２５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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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许可证核发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７－２０１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季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情况 —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城镇建筑工程）总用地规模 公顷 ０１
　１．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０２
　　　居住用地 公顷 ０３
　　　公共设施用地 公顷 ０４
　　　工业用地 公顷 ０５
　　　仓储用地 公顷 ０６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公顷 ０７
　　　绿地 公顷 ０８
　　　对外交通用地 公顷 ０９
　　　道路广场用地 公顷 １０
　　　混合用地 公顷 １１
　　　水域和其它用地 公顷 １２
　　　特殊用地 公顷 １３
　２．代征城市公共用地面积 公顷 １４
　　　道路用地 公顷 １５
　　　绿化用地 公顷 １６
　　　其他用地 公顷 １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用地规模 公顷 １８
　１．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１９
　２．代征城市公共用地面积 公顷 ２０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土地储备前期整理） — —

　１．城镇道路用地 公顷 ２１
　２．公共绿地及水域用地 公顷 ２２

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情况 — —

工程规划许可（城镇建筑工程）总建筑规模 万平方米 ２３
　１．居住类 万平方米 ２４
　　　住房建筑规模 万平方米 ２５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规模 万平方米 ２６
　２．非居住类 万平方米 ２７
工程规划许可（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规模 — —

　１．市政基础设施（建筑工程）建筑规模 万平方米 ２８
　２．市政基础设施（线性工程）建设规模 万平方米 ２９

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情况 — —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公顷 ３０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建设规模 万平方米 ３１
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公顷 ３２
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建设规模 万平方米 ３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核发的规划许可证。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１２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第４季度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指标均保留两位小数。
５．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１４　　　　（２）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４）１８＝１９＋２０　　（５）２３＝２４＋２７　　（６）２４＝２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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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６８－２０１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　　月 计量单位： 亿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１ ２

住房公积金余额 ０１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０２

住房公积金当年归集额 ０３

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 ０４

住房公积金贷款当年发放额 ０５

住房公积金贷款当年归还额 ０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个人。
２．报送单位：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２０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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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运输完成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２０１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 上年同期 １－本月
上年同期

１－本月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客运量 万人次 ０１

　其中：公共电汽车（９字头公交车） 万人次 ０２

郊区道路客运量 万人次 ０３

旅游客运量 万人次 ０４

　其中：旅游包车 万人次 ０５

旅游班线 万人次 ０６

省际客运 万人次 ０７

其中：进京量 万人次 ０８

出京量 万人次 ０９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１０

　其中：公共电汽车（９字头公交车） 万人公里 １１

郊区道路客运 万人公里 １２

旅游客运 万人公里 １３

　其中：旅游包车 万人公里 １４

旅游班线 万人公里 １５

省际客运 万人公里 １６

营业性货运量 万吨 １７

营业性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１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公路运输企业。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５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１２月定报代年报。
４．本表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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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停车场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２０２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项　　目 代码
经营性停车场个数

（个）

经营性停车场车位总数

（个）

甲 乙 １ ２

合计 ０１

　东城区 ０２

　西城区 ０３

　朝阳区 ０４

　丰台区 ０５

　石景山区 ０６

　海淀区 ０７

　门头沟区 ０８

　房山区 ０９

　通州区 １０

　顺义区 １１

　昌平区 １２

　大兴区 １３

　怀柔区 １４

　平谷区 １５

　密云县 １６

　延庆县 １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全部经营性停车场。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１５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第４季度定报代年报，次年３月１日前报送。
４．本表指标保留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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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客运量情况

表　　号：ＢＭ１１－０７３－２０３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 上年同期 １－本月
上年同期

１－本月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客运量 万人次 ０１

　其中：公交电汽车 万人次 ０２

轨道交通 万人次 ０３

线路条数 条 ０４

　其中：公交电汽车 条 ０５

轨道交通 条 ０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北京市辖区内公共电汽车、轨道交通客运行业。
２．报送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１０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并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指标保留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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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录

（一）指标解释

１．房　屋

年末实有房屋建筑面积　指报告期末统计范围内国有土地上各类房屋建筑面积之和。

住宅　指专供居住的房屋，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工单身宿舍和学生宿

舍）等，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下室等，也不包括托儿所、病房、疗养院、旅馆等具有专

门用途的房屋。

私有住宅　指私人所有的住宅，包括中国公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华外国侨民、外国人所投资

建造、购买的住宅。

成套住宅　指由若干卧室、起居室、厨房、卫生间、室内走道或客厅等组成的供一户使用的住宅。

本年房屋减少面积　指报告期内由于拆除、倒塌和各种灾害等原因实际减少的房屋建筑面积。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指报告期末，按居住人口计算的平均每人拥有的住宅建筑面积。计算公式：人

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人）＝实有住宅建筑面积÷居住人口

廉租住房申请户数　指报告期内，按照《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申请并经审查符合保障条件且已登记的

户数。

廉租住房配租户数　指报告期末，按照《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通过廉租住房配租方式已经实施保

障的户数。

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户数　指报告期末，按照《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通过实物配租方式已经实施保

障的户数。

廉租住房租金补贴户数　指报告期内，按照《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由各城市人民政府对廉租住

房实施的优惠租金补贴户数。

廉租住房发放补贴　指报告期内，按照《廉租住房保障办法》规定，由各城市人民政府发放廉租住房

租金补贴金额。

２．土　地

耕地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轮作地）；以种植农

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

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１．０ｍ、北方宽度＜２．０ｍ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临时种植药材、草皮、花

卉、苗木等的耕地，以及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

园地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覆盖度大于５０％

或每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７０％的土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林地　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及沿海生长红树林的土地。包括迹地，不包括居民点内部的

绿化林木用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以及河流、沟渠的护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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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指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指城乡居民点、独立居民点以及居民点以外的工矿、国防、名胜古迹等企事业单

位用地，包括其内部交通、绿化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指用于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等的土地。包括民用机场、港口、码头、地面运输

管道和各种道路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指陆地水域，海涂，沟渠、水工建筑物等用地。不包括滞洪区和已垦滩涂中的

耕地、园地、林地、居民点、道路等用地。

年内新开荒地　指报告年度内已种上农作物的新开荒地；已开垦但尚未耕种的土地，因实际上没有

利用，不计算为耕地面积。

年内减少耕地面积　指本年度因建设占用、自然灾害损毁、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而减少的耕地

面积。

基建占地　指经县以上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各级新建和扩建工矿企业，修筑公路、铁路、民航机场等

工程，兴修水利工程，以及建筑机关学校用房等基本建设而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包括国家基建占地和

其他基建占地。

年末耕地总资源　指能够种植农作物的田地。包括：当年实际耕种的熟地；新开荒且已种植的地；

“沿海”、“沿湖”地区已围垦利用三年以上的“海涂”、“湖田”；弃耕、休闲不满三年，随时可以复耕的地；因

灾害或其他因素，虽然当年内未种植农作物但仍可复耕的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附带种植桑树、果树和

其他林的地；年年进行耕耘种草的地；南方小于１米、北方小于２米宽的沟、渠、路、田埂。不包括：因灾害

或其他因素，已不能复耕的地；弃耕、休闲满三年的地，或者虽不满三年，但已经成为荒地的土地；不进行

耕耘，种植牧草已成为永久性草地的土地；专业性的桑园、茶园、果园、果木苗圃地、芦苇地、天然草场等；

以混凝土等铺设的温室、玻璃室，导致栽培的植物体与地面隔绝的基地。

常用耕地　指耕地总资源中专门种植农作物并经常进行耕种、能够正常收获的土地。包括：当年实

际耕种的熟地；弃耕、休闲不满三年，随时可以复耕的地；开荒利用三年以上的地；南方小于ｌ米、北方小于

２米宽的沟、渠、路、田埂。不包括：临时种植农作物的坡度在２５度以上的陡坡地；在河套、湖畔、库区临时

开发的成片或零星土地；也不包括已列为国家和省（区、市）退耕计划但仍临时耕种的土地。常用耕地分

为基本农田和零星可用耕地。

水田　指用于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实行水生、旱生农作物轮种的耕地。

水浇地　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种植旱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种植蔬

菜等的非工厂化的大棚用地。

临时性耕地　指在常用耕地以外临时开垦种植农作物，不能正常收获的土地。包括临时种植农作物

的坡度在２５度以上的陡坡地，在河套、湖畔、库区临时开发种植农作物的成片或零星土地。根据我国《水

土保护法》规定，现在临时种植农作物坡度在２５度以上的陡坡地要逐步退耕还林还草；环北京、黑河流

域、塔里木河流域等地区临时开垦种植农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及沙化的土地，已列为国家或地方退耕还

林还草规划，近年也要逐步退耕。这部分临时性耕地又称待退的临时性耕地。

发生地质灾害起数　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发生起数。取自国土资源部门

国土资源综合统计年报。

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指用货币表现的因各类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破坏损失。取自国土资源部

门国土资源综合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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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面积　指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合同土地面积。

合同地价款　指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所应支付的合同出让金额。

土地级别　指根据宗地用途类别和位置，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的规定，确定宗地级别。

３．道路、运输

道路　指供各种车辆（无轨）和行人通行的工程设施。按其使用特点分为城市道路、公路、厂矿道路、

林区道路及乡村道路等。

城市道路　指城市中供车辆、行人通行的，有交通功能的各种铺装道路和土路，包括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和支路及以下四个等级（按功能分）。

快速路　城市道路中设有中央分隔带，具有四条以上的车道，全部或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制出入，

供车辆以较高的速度行驶的道路。

主干路　在城市道路网中起骨架作用的道路。

次干路　城市道路网中的区域性干路，与主干路相连接，构成完整的城市干路系统。

道路里程　指道路长度和与道路相通的桥梁、隧道的长度，按车行道中心线计算。

道路面积　指道路面积和与道路相通的广场、桥梁、隧道的面积（统计时，将人行道面积单独统计）。

人行道面积按道路两侧面积相加计算。包括步行街和广场，不含人车混行的道路。

城市桥梁　指城市道路中为跨越天然或人工障碍物而修建的构筑物，包括立交桥、跨河桥、跨铁路桥

等。

立交桥系　指由桥梁或匝道所构成的实现供机动车行驶的道路之间立体交叉的交通体系。一般情

况下立交桥系包含多个桥梁和匝道；位于立交桥系内的桥梁均为属于立交桥系的桥梁。

过街天桥　指为行人横穿车行道而修建的跨越道路的天桥。

地下通道　指为行人横穿车行道而修建的穿越道路的地道。

公路里程　凡达到交通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Ｂ０１－２００３）规定的技术等级的公路（县、乡道

中，含路基宽度≥４．５米或路面宽度≥３．５米的等外路段的里程；村道中，含路基宽度≥４．５米或路面宽度

≥３．０米路段的等外路线的里程），均统计为公路里程。包括大、中城市的郊区公路，以及公路通过城镇

（指县城、集镇）街道的里程数和公路桥梁长度、隧道长度、渡口的宽度以及分期修建的公路已验收交付使

用的里程。

按行政等级分组，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规定，按照其在公路路网中的地位分为：国

道、省道、县道、乡道和专用公路，以及村道（村道在公路法中未规定，但现实中存在）。国道主干线是指国

道中按照国道主干线规划的五纵七横十二条路线。

按技术等级分组，是指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确定的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

四级公路。未达到上述规定技术等级的公路，称作等外公路；高速路以及一、二、三、四级公路，不含等外

路的公路合计称为等级公路。

按路面类型分组，是指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确定的有铺装路面、简易铺装路面和未铺装路面。

有铺装路面即原高级路面，包括沥青混凝土路面和水泥混凝土路面；简易铺装路面即原次高级路面，包括

沥青贯入式、沥青碎石、沥青表面处治路面；未铺装路面即原中级路面、低级路面和无路面，包括砂石路

面、石质路面（弹石、条石等）、渣石路面、砖铺路面、砼预制块路面和无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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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桥梁　指公路上为跨越天然或人工障碍物而建造的建筑物。

桥梁长度　梁式桥、板式桥涵为多孔标准跨径的总长；拱式桥梁为两岸桥台内起拱线间的距离；其他

型式桥梁为桥面系车道长度。

桥梁涵洞按照桥梁跨径分类标准分为特大桥、大桥、中桥、小桥及涵洞。

桥梁分类 多孔跨径总长Ｌ（ｍ） 单孔跨径Ｌｋ（ｍ）

特大桥 Ｌ＞１０００ Ｌｋ＞１５０

大　桥 １００≤Ｌ≤１０００ ４０≤Ｌｋ≤１５０

中　桥 ３０＜Ｌ＜１００ ２０≤Ｌｋ＜４０

小　桥 ８≤Ｌ≤３０ ５≤Ｌｋ＜２０

涵　洞 － Ｌｋ＜５

　　公路隧道　指公路从地层内部、水域底部通过而建造的建筑物。

隧道长度　指隧道由进口处至出口处的实际长度。按长度分类标准分为特长隧道、长隧道、中隧道

和短隧道。

隧道分类 特长隧道 长隧道 中隧道 短隧道

隧道长度Ｌ（ｍ） Ｌ＞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Ｌ＞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Ｌ＞５００ Ｌ≤５００

　　乡道　指主要为乡（镇）内部经济、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县道及以上公路的乡与乡之间和乡

与外部联络的公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村公路可确定为乡道：（１）乡（镇）之间的主要公路；（２）乡镇

政府所在地与县道及以上公路的主要连接线；（３）乡（镇）政府所在地与所辖区域内建制村所在地之间的

主要公路；（４）顺畅连接多个建制村的公路。

村道　指直接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不属于乡道及以上公路的建制村与建制村之间和建制村

与外部联络的主要公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村公路可确定为村道：（１）建制村之间的主要连接线；

（２）建制村与乡道及以上公路的主要连接线；（３）建制村所辖区域内，已建成通车的并达到四级及以上技

术标准的公路。

客运站场　是指以站场设施为依托，为道路客运经营者和旅客提供有关运输服务的场所。

客运枢纽　指包含多种交通客运方式，能实现无缝换乘，具有运输组织管理、中转换乘、多式联运、通

信信息和生产生活辅助服务等一项或多项基本功能的交通系统。

客运量　指报告期运送乘客的总人次。公共电汽车、轨道交通的客运量计算方法如下：（１）付费客运

量计算方法：普通乘客依据售出普通客票张数计算人次，单程客票每张计算１人次，往返客票每张计算２

人次；无人售票和可用ＩＣ卡付费的运营车辆，以实际金额（刷卡次数）折算乘客人次；团体包车按实际载

客人数计算，单程运送每人计算１人次，往返运送每人计算２人次，如实际载客人数不易计算时，亦可按车

辆客位数计算；旅游客票不论到达几个旅游点，一张客票只计算１人次，购往返票的按２人次计算。（２）

不付费客运量计算方法：各企业（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抽样调查确定。

省际客运班线　指起讫点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省内但穿越其他省的客运

线路，不包括临时行驶线路。

旅客周转量　指在报告期内实际运送的旅客人数与其相应的旅客运送距离的乘积之总和，按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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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和省际客运分别统计。计算公式：

旅客周转量＝∑（实际运送的每位旅客×该旅客出发站与到达站间的距离）

货运站场　指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并取得经营许可的货运站。货运站站级划分按部颁标准《汽

车货运站（场）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ＪＴ／Ｔ４０２－１９９９）执行，分为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和四级站。

货运量　指在报告期内由各种道路运输工具实际运送到目的地并卸完的货物重量。包括集装箱的

运量（集装箱自重与所运货物重量之和）。

货物周转量　指在报告期内由各种道路运输工具实际完成运送过程的货物总运输量。是运送的货

物重量与其相应运输距离的乘积之总和。计算公式：

货物周转量＝∑（每批货物重量×该批货物的运送距离）。

工作率　指工作车日在完好车日中所占的比重。计算公式：

工作率＝工作车日／完好车日×１００％

里程利用率　指重车行程在总行程重所占的比重。计算公式：

里程利用率＝重车行程／总行程×１００％

实载率　指车辆自载换算周转量占其总行程载重量的比值，用以反映总行程载重量利用程度。计算

公式：

实载率＝自载换算周转量／总行程载重量×１００％

汽油消耗总量　指报告期内运输生产车辆消耗的汽油数量。

柴油消耗总量　指报告期内运输生产车辆消耗的柴油数量。

百车公里汽油消耗量　指报告期内公路运输车辆每行驶百公里的平均汽油消耗量。

百车公里柴油消耗量　指报告期内公路运输车辆每行驶百公里的平均柴油消耗量。

百吨公里汽油消耗量　指报告期内公路运输车辆每完成百吨公里换算周转量的平均汽油消耗量。

百吨公里柴油消耗量　指报告期内公路运输车辆每完成百吨公里换算周转量的平均柴油消耗量。

大型旅游交通车辆　指客位数２０个以上的客车。

中型旅游交通车辆　指客位数１９个以下，１０个以上的客车。

城市公共交通　指城市中供公众乘用的、经济方便的各种交通方式的总称，包括公共汽车、电车、轨

道交通（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索道、缆车）、出租汽车、公共轮渡等客运交通设施。

运营车数　指城市（县城）用于公共客运交通运营业务的全部公共汽电车车辆数。新购、新制和调入

的运营车辆，自投入之日起开始计算；调出、报废和调作他用的运营车辆，自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之日起不

再计入。可按不同车长、不同燃料类型、不同排放标准和是否配备空调等分别统计。

运营里程　指运营车辆为运营而出车行驶的全部里程。

运营线路条数　指为运营车辆设置的固定运营线路条数。包括干线、支线、专线和高峰时间行驶的

固定线路。不包括临时行驶和联营线路。

运营线路长度　指全部运营线路的长度之和，包括地面、地下、高架等线路，不包括折返、试车、联络

线等非运营线路。计算公式：

运营线路总长度＝∑各条运营线路的长度

＝∑１／２（上行起点至终点里程＋下行起点至终点里程）

燃料消耗总量　指各类公共交通载客车辆（包括公共电汽车和轨道交通运营车辆）当年燃料消耗的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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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运营车数　指企业已经领取出租汽车专用牌照的运营车辆，包括技术完好的、在修的、长期行驶

的以及拟报废尚未经上级机关批准的车辆。

４．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指公积金当月缴存额度。计算公式：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当月汇（补）交额＋外部转入额－外部转出额＋结息额＋外部转出退回

－当月退票冲账金额

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　指当月贷款余额。计算公式：

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上月贷款余额 ＋当月净增额，同时应满足：当月贷款余额 ＝贷款累计发放金

额－贷款累计回收金额

住房公积金贷款当年发放额　指当年放款成功的贷款金额，等于截至本月末本年“当月发放贷款金

额”之和。

住房公积金贷款当年归还额　指当年实际收回贷款本金额，等于截至本月末本年“当月回收贷款金

额”之和。

５．规　划

城镇建设项目　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建设的项目。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城镇建筑工程）总用地规模　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建设用地总量。

建设用地面积　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许可建设项目使用的建设用地量。

代征城市公共用地面积　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由建设单位因项目建设需要同步征用并

交由政府管理使用的城市公共建设用地（绿化、河湖、道路、建筑等）量。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用地规模　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建设用地总

量（包括市政建筑工程和线性工程）。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土地储备前期整理）　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征储）或将已出让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收回（收储）并进行前期整理后储备。

城镇道路用地　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前期整理实施的城镇道路建设用地量。

公共绿地及水域用地　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前期整理实施的城镇公共绿地及水域用地

量。

工程规划许可（城镇建筑工程）总建筑规模　指《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许可的城镇建筑工程

建设总量。

工程规划许可（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规模　指《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许可的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总量。

乡村建设项目　使用乡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项目。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指《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乡村建设项

目使用的集体建设用地量。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建设规模　指《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许可的乡村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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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总量。

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指《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临时乡

村建设项目使用的集体用地量。

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般建设项目）建设规模　指《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许可的临时乡

村建设项目建设总量。

—１５—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二）统计分类目录

１．土地用途分类及代码

层级代码 目录项代码 目录项名称 说　　　明

１ １ 居住用地 　　包括居住小区、居住街坊、居住组团和单位生活区等各种居住类型用地。

１ ２ 商业用地

　　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含商场、购物中心、专卖店、加油站、超级市场、各
种商业网点、批发市场等用地），旅游业用地（含饭店、酒店、度假村、游乐园、

旅馆、旅游附属设施等用地），金融保险业用地（含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机构

等用地），餐饮娱乐业用地（含酒楼、饭庄、快餐店、俱乐部、康乐中心、歌舞厅、

高尔夫球场、赛车场、赛马场等用地）。

１ ３ 工业用地

　　包括工业用地（含工业生产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高新技术产业研发
与展示中心），仓储用地（含用于物资储备、中转的场所及相应附属设施用

地），交通运输用地（含用于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等用地，包括民用机

场、地面运输管道和居民点道路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其他未列入上述范围的用地，其用途类别可参照相关或相近用地的用途

类别确定。

２．土地级别分类及代码

商业用地

层级代码 目录项代码 目录项名称 说　　　明

１ １ 一级
王府井大街，建国门内大街，东、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大街，西单北大街等街道

两侧地区。

２ ２ 二级

（１）复兴路—柳林院路—玉渊潭南路—三里河东路—月坛北街—南礼士路—

阜成门外大街—阜成门内大街—西四东大街—西安门大街—文津街—景山前

街—五四大街—东四西大街—朝阳门内大街—朝阳门外大街—关东店北街—

东三环中路—朝阳路—西大望路—通惠河—东便门—崇文门东大街—崇文门

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前门大街（至珠市口）—前门西大街—宣武门东大街

—宣武门西大街—永定河引水渠—真武庙路—复兴门外大街—复兴路；所围

地区除一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２）三里屯路—新

源南路—亮马桥路—麦子店街西侧—三里屯东六街及东延长线—三里屯路；

所围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３）中关村大街两侧地区。

—２５— 北京市部门统计报表制度（城市建设）



层级代码 目录项代码 目录项名称 说　　　明

３ ３ 三级

（１）京秦铁路—广渠门北滨河路—广渠门内大街—珠市口东大街—前门大街

两侧（珠市口至天桥）—珠市口西大街—骡马市大街—广安门内大街—广安

门外大街—莲花河—红莲南路—马连道路—北蜂窝南路—莲花池东路—白云

路—永定河引水渠—会城门东路及延长线至什坊院—西三环中路—玉渊潭南

岸—三里河路—阜成门外大街—展览馆路—百万庄大街—阜成门北大街—西

直门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南侧—中关村南大街西侧—苏州街和中关村大街

中心线—北四环西路—科学院南路—中关村南大街东侧—西直门外大街北侧

—德胜门西大街—德胜门东大街—安定门西大街—安定门东大街—东直门北

大街—东直门外斜街—东三环北路—亮马桥路北侧—麦子店街—农展馆北路

—东三环北路—东直门外大街—东中街—吉市口五条—工人体育馆南路—南

三里屯路—朝阳北路北侧—金台西路—朝阳路北侧—西大望路与东四环中心

线—京秦铁路；所围地区除一、二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

区。（２）北四环中路—北辰东路—大屯路—北苑路—北四环中路；所围地区

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４ ４ 四级

西三环北路—苏州街—北四环西路—中关村北大街—成府路—中关村北二街

—中关村南三街—北三环西路—北三环中路—安定路西侧—北四环中路—北

辰东路西侧—北小河—小营路北延长线—小营路—北四环东路—安定路东侧

—北三环东路—东三环北路—西坝河路—霄云里南街延长线至亮马桥路—枣

营路—朝阳公园西路—农展馆南路—团结湖路—团结湖中路—水碓子中街—

甜水园西街—金台路—二道沟—东四环中路—百子湾路—东三环中路—东三

环南路—左安路—左安门西滨河路—永定门东滨河路—永定门西滨河路—右

安门东滨河路—右安门西滨河路—广安门滨河路—三路居路及延长线—太平

桥路—广安路—西三环中路—莲花河—万寿路—阜成路—西三环北路；所围

地区除一至三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５ ５ 五级

（１）颐和园路—清华西路—中关村北大街—林业大学北路西延长线—双清路

—保福寺桥—北四环西路—北四环中路—北辰西路—天辰路—科荟东路—关

庄路—北四环东路—东四环北路—东四环中路—朝阳路—四惠东站—京秦铁

路—东四环南路—弘燕路及其东延长线—武圣路南延长线—周庄路—南三环

东路—南三环中路—南三环西路—西三环南路—丰台北路—西三环南路西侧

—京石高速路—西四环中路—西四环北路—万泉河—颐和园路；所围地区除

一至三、四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２）丰台镇中心地

区。（３）石景山路、复兴路地铁沿线地区。（４）望京、酒仙桥、上地地区，国家

级软件园区。

６ ６ 六级

（１）朝阳、海淀、石景山区除一至五级地价区外的地区。（２）丰台区永定河以

东除一至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３）通州、顺义、昌平、大兴区人民政府所

在地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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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代码 目录项代码 目录项名称 说　　　明

７ ７ 七级

（１）丰台区永定河以西地区。（２）通州、昌平、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

内除六级地价区外的地区。（３）顺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内除六级地价

区外的地区；天竺地区、后沙峪镇的城镇规划区。（４）门头沟、房山、怀柔、平

谷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

８ ８ 八级

（１）规划市区外的各类市级开发区，各主要建制镇、名胜古迹和旅游点地区。

（２）昌平区龙城花园、回南路、太平庄以南地区。（３）大兴区西红门镇、亦庄

镇、旧宫镇的城镇规划区。（４）门头沟、房山、怀柔、平谷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

成区除七级地价区外的地区。（５）延庆、密云县县城的建成区。

９ ９ 九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八级地价区外的其他平原地区。

１０ １０ 十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九级地价区外的其他地区。

工业用地

层级代码 目录项代码 目录项名称 说　　　明

１ １ 一级 三环路以内地区。

２ ２ 二级
（１）上地高科技园区。（２）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３）丰台高科技园区。（４）

酒仙桥电子城地区。

３ ３ 三级
（１）四环路内除一、二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２）上地高科技园区周边地区。

（３）石景山八大处高科技园区。

４ ４ 四级
（１）五环路内除一至三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２）天竺空港工业区、吉祥工业

区。

５ ５ 五级

规划市区内除一至四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及其外侧紧邻的地区；规划市区内

与周围接壤区县之间的市级交通主干道沿线的地区；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建成区以及西红门镇、亦庄镇、旧宫镇等城乡结合部；通州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建成区、张家湾开发区；顺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昌平区人民政府所在

地建成区、昌平高科技园区。

６ ６ 六级

大兴区除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开发区；通州区除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开发区；

顺义区除四、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开发区，后沙峪镇的城镇规划区；昌平区

除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开发区；房山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怀柔区人民

政府所在地建成区及乡镇企业城、农业投资开发区、民营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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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７ 七级

六环路内除一至六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大兴区除五、六级地价区以外的主要

建制镇；通州区除五、六级地价区以外的主要建制镇；顺义区除四至六级地价

区以外的主要建制镇；昌平区除五、六级地价区以外的主要建制镇；房山区除

六级地价区以外的开发区以及主要建制镇；门头沟区门城镇、石龙工业开发区

及永定镇等平原区；延庆县城中心区域、八达岭开发区、南菜园开发区、沈家营

镇、大榆树镇、八达岭镇、康庄镇等主要建制镇；怀柔区除六级地价区以外的开

发区和主要建制镇；密云县密云镇、密云工业开发区；平谷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建成区、兴谷开发区和滨河开发区。

８ ８ 八级

大兴区除五至七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平原地区；通州区除五至七级地价区以

外的其他平原地区；顺义区除四至七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平原地区；昌平区除

五至七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平原地区；房山区除六、七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平

原地区；门头沟区除七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开发区和建制镇；延庆县张山营

镇、旧县镇、井庄镇、永宁镇等建制镇；怀柔区除六、七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平

原地区；密云县河南寨、十里堡、檀营乡、西田各庄、溪翁庄镇等建制镇；平谷区

除七级地价区以外的其他平原地区。

９ ９ 九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八级地价区外的其他地区。

居住用地

层级代码 目录项代码 目录项名称 说　　　明

１ １ 一级

西单北大街—西四南大街—西四北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地安门东大街—张

自忠路—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西

大街—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宣武门东大街—宣武门内大街—西单北大

街；所围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

２ ２ 二级

广安门内大街—广安门北滨河路—西二环护城河引水渠—三里河路—西直门

外大街—北二环路—东直门北大街—东直门外斜街—东三环北路—东三环中

路—通惠河—广渠门北滨河路—广渠门内大街—珠市口东大街—珠市口西大

街—骡马市大街—广安门内大街；所围地区除一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

界路段外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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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三级

劲松路—广渠门南滨河路—方庄路—群星路—蒲黄榆路—永定门东滨河路—

永定门西滨河路—右安门东滨河路—右安门西滨河路—丽泽路—莲花河—西

三环中路—太平东路—万寿路—永定河引水渠—西翠路—八里庄路—蓝靛厂

路—蓝靛厂北路—北四环西路—万泉河路—圆明园路—清华西路—中关村北

大街—成府路—志新路—八达岭高速路—北四环中路—北辰东路—大屯路—

北苑路—北四环东路—惠新西街—樱花园西街—北三环东路—西坝河—霄云

里南街延长线至亮马桥路—枣营路—朝阳公园西路—农展馆南路—甜水园西

街—金台路—西大望路—建国路—金台西路南延长线—京秦铁路—东三环中

路—东三环南路—劲松路；所围地区除一、二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

段外侧地区。

４ ４ 四级

（１）西四环中路—北太平路—永定路及其北延长线—杏石口路—旱河路—闵

庄路—西五环北路—香山路—北五环西路—中关村北大街—林业大学北路西

延长线—双清路—清华东路—大屯路—北小河—小营路北延长线—小营北路

—关庄路—北四环东路—东四环北路—东四环中路—朝阳路—十里堡路南侧

延长线—通惠河—西大望路—松榆南路—武圣路南延长线—周庄路—南三环

东路—南三环中路—南三环西路—菜户营南路—莲花河—凉水河西延线—西

三环南路—西三环中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河—西四环中路；所围地区除一

至三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２）望京地区（望京西路

—湖光北街—宏泰西街—宏泰东街）。（３）酒仙桥地区。

５ ５ 五级

（１）北五环中路—北五环东路—东五环北路—东五环中路—京秦铁路—东四

环中路—东四环南路—南四环东路—南四环中路—南四环西路—西四环南路

—丰台西路—程庄路—小屯路—吴家村路—八宝山南路—鲁谷路西段—西五

环中路—香山南路—香山脚下—东马连洼北路—上地三街—小营西路—北五

环中路；所围地区除一至四级地价区外的地区及繁华边界路段外侧地区。（２）

清河居住小区。（３）上地高科技园区、国家级软件园区。（４）北苑居住小区。

６ ６ 六级

（１）朝阳、海淀、石景山区除一至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２）丰台区永定河

以东除一至五级地价区以外的地区。（３）通州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

（４）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西红门镇、亦庄镇、旧宫镇的城镇规划

区。（５）昌平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龙城花园、回南路、太平庄以南地

区。（６）顺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区及天竺地区、后沙峪镇的城镇规划区。

７ ７ 七级
（１）丰台区永定河以西地区。（２）昌平、顺义、通州、大兴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

成区除六级地价区外的地区。

８ ８ 八级
（１）房山、门头沟、怀柔、平谷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２）密云、延庆县县城

建成区。（３）规划市区外除五至七级地价区外的市级开发区和主要建制镇。

９ ９ 九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八级地价区外的平原地区。

１０ １０ 十级 市域范围内，除一至九级地价区外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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